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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普府办〔2022〕23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普陀区

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《普陀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》已经 2022 年 7

月 27 日区政府第 1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按

照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8月 3日

、



— 2 —

普陀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的解读工作，更

好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推动服务型政府和法

治政府建设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行政

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的通知》以及国务院办公厅、上海市

政府办公厅制定的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区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实施办法所称的政策文件解读是指行政机关为了稳定预

期、促进落实和避免误读，围绕涉及面广、社会关注度高、实施

难度大、专业性强的政策性文件，使用市民看得懂、愿意看的图

表图解、音频视频和政策咨询问答等形式，及时诠释其中涉及到

的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、目标任务、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执行

标准以及注意事项、关键词诠释、惠民利民举措、新旧政策差异

等内容的一种主动公开制度。

第三条（组织推进）

区府办负责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全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

解读工作。政策文件的起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解读工作；多个部

门共同起草的，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解读工作。区新闻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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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融媒体中心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，配合推进新闻发布会、上海

普陀门户网站、政务微博、政务微信、“政务直播间”等渠道政策

解读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（适用范围）

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政策文件，应当进行解读：

（一）区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；

（二）列入区政府及各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政策文

件；

（三）区政府及各部门制定，涉及面广、与民生关系密切、

社会关注度高或专业性强的重要政策文件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进行解读的政策文件。

第五条（工作程序）

区政府及各部门制定政策文件解读，应当做到政策文件和解

读材料同步起草、同步审签、同步发布。按照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

的要求，政策文件的起草部门负责解读工作，并按以下程序组织

实施：

（一）各部门在起草政策文件时，必须同步谋划、组织编撰

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。其中解读方案应包括解读提纲、解读形式、

解读渠道、解读时间等内容，解读材料包括具体解读内容。

（二）拟以部门名义发布的政策文件，部门领导在审签时应

当一并审定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。拟以区政府或区府办名义发布

的政策文件，需将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审定后的政策文件、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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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和解读材料，一并报送区府办。没有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的，

区府办不予收文，不予办理。

（三）区府办对区政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配套的解读材料

进行审查。

（四）区府办按程序及时将拟以区政府或区府办名义发布的

政策文件及解读方案、解读材料呈送区政府相关领导审签。对需

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政策文件，解读方案、解读材料应一

并提请会议审议。

（五）解读材料经审定后，应与政策文件同步对外发布。

第六条（解读内容）

政策文件解读内容应当全面、详尽、准确，主要包括政策文

件的背景依据、目标任务、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执行口径、操

作方法、注意事项、关键词诠释、惠民利民举措、新旧政策差异

等。同时，使用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的语言，配以案例、数据，

让群众听得懂、记得住、信得过、用得上。

第七条（政策预公开阶段解读）

列入区政府及各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行政规范性文

件，应当在政策预公开阶段围绕政策制定背景、制定依据、与市

民企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条款等政策内容，开展决策草案

解读。

第八条（解读形式）

政策解读可通过部门负责同志撰稿解读、专家解读、政策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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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、在线访谈、媒体专访、答记者问、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进行。

鼓励结合实际，创新、拓展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解读形式，综合

选用文字解读、图示图解、视频动漫、新闻发布会、专家访谈、

场景演示、短视频、集中政策宣讲等解读形式，使解读信息更可

视、可读、可感。规范性文件必须制作一问一答式文字解读和图

文解读。对重要政策文件和解读材料，应当协调主要新闻媒体、

重点网站和新媒体平台转发转载，提高政策知晓度和到达率。

第九条（解读渠道）

建立完善政策文件解读的多元化信息发布平台。上海普陀门

户网站是本区政策文件和解读材料公开的第一平台，设立醒目的

政策文件解读专栏，同时做好政策解读与政策文件的关联阅读工

作。本区所有政策文件解读材料必须在上海普陀门户网站公开，

同时可通过新闻发布会、普陀政务直播间、政务微博、政务微信、

新普陀报、普陀有线电视台、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、“一网通办”

市民主页、企业专属网页以及线下政策宣讲会、政务服务窗口等

多种渠道发布解读信息。

第十条（精准推送）

推进重要政策和解读材料精准推送。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市民

主页、企业专属网页以及上海普陀门户网站集约化平台统一知识

问答库等智能平台，开展重要政策及解读材料的精准推送工作。

定期梳理汇集涉企政策和举措，适时开展“政策礼包”“办事提醒”

“免申即享”等内容的精准推送，推动政策个性化、主动化供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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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线下政策推送，对市民企业关注度高、专业性强、办事需求

量大的政策，开展“政策进社（园）区”“政策进楼宇”等定向精

准推送，讲明讲透政策重点，实现“政策找人、政策找企业”。

第十一条（舆情回应和政策施行后解读）

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、研判、处置和回应机制，

关注重要政策文件及解读信息公开后的社会舆情反映，认真研判，

主动跟进，及时回应，防止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被误读误解，造

成负面影响。扩大政策施行后解读，针对政策施行后出现的新情

况、新问题，应当积极开展跟踪解读、多轮解读，对咨询、意见、

建议较为集中的内容，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解答。

第十二条（保障措施）

各部门应当以“人靠谱（普）、事办妥（陀）”作风做好政策

文件解读工作，加强人员力量、经费保障。区府办将政策文件解

读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培训计划，加强政策文件起草人员和信息发

布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解读意识和工作能力。各部门根据

工作需要,组建政策解读的专家队伍，提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、科

学性、权威性和有效性，让人民群众“听得懂”“信得过”。

第十三条（考核管理）

将政策解读纳入区政府政务公开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，作为

党政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区府办对政策解读情况进行

督查。

第十四条（扩展执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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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频繁执行的国家级或上海市的政策文件，各部门应当配合

上级业务部门做好政策解读工作。本区各部门在制定国家级或上

海市政策文件解读材料时，应与上级业务部门口径一致。

第十五条（名词解释）

本实施办法中的部门包含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。

第十六条（施行时间）

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印发<关于做好本区政策文件解读工作的实施办法>的通

知》（普府办〔2015〕62 号）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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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3日印发


